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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度中共株洲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1.主要职能
（1）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、市委及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要求，对有关决定事项进行督办；
（2）向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报告工作情况和重要事项；
（3）统筹、协调、指导、保障巡察组开展工作；
（4）负责巡察整改和成果运用的统筹协调、跟踪监督、汇总报告；
（5）负责对下级巡察机构进行指导；
（6）负责协调有关机关、部门协助、支持巡察工作，推动建立巡察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的具体机制；
（7）负责巡察工作理论研究、政策调研、制度建设、信息化建设等工作；
（8）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巡察干部的教育、培训、考核、管理和监督；
（9）负责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巡察组党建工作；
（10）办理巡察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2.机构情况
市委巡察办成立于2017年，内设科室3个，分别是：综合科，督查指导科，联络科。
3.人员情况
本单位现共有编制人数23人，2024年根据上级工作要求，编办核定，核减1个编制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2024年年初预算基本支出610.94万元，全年预算基本支出537.04万元，实际基本支出536.42万元，执行率99.90%。其中人员经费437.65万元，公用经费98.77万元。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
2024年年初预算项目支出287万元，全年预算项目支出310.94万元，实际项目支出310.75万元，执行率99.94%。
三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。
四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。
五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本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。
六、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（一）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把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，坚持读原著、学原文、悟原理，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、立根铸魂、指导实践，以实际行动捍卫“两个确立”、践行“两个维护”。高效能推进协同联动，打破各监督主体“信息壁垒”，系统梳理被巡察单位政策清单、权责清单和风险清单，编印巡察业务“小红书”，工作经验在全省推介。加强巡审纪联动，致力打好“专项巡察、专门审计、专案突进、专项整治”组合拳。市县巡察机构移送问题线索452件，纪检监察机关优先办理巡察移交线索，立案365件。高标准抓实问题整改，制定加强巡视巡察整改监督工作指引，健全了整改全周期监督机制。纪检监察机关、组织部门、巡察机构同向发力，对问题突出地区开展集中驻点指导督导，对整改不力、效果不佳等50余个问题重点跟踪督促，推动整改落实。制定下发《株洲市村级巡察暂行办法》，提级巡村的整改成效被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、湖南卫视等媒体报道。
（二）项目支出绩效情况
认真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巡视工作条例，推动巡察工作向深拓展、向专发力、向下延伸。精准有效开展政治监督，把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巡察监督重点，采取“常规+专项+提级”的方式开展了3轮巡察，对31个单位开展常规巡察，市县联动开展了政法领域、医疗卫生领域专项巡察，对2个乡镇（街道）、28个村（社区）和3个区纪委监委机关、组织部门、巡察机构开展了提级巡察。市县巡察共发现问题10593个，形成专题报告21份，为专项整治、改革发展提供参考，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株洲落地生根、见行见效。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因巡察工作任务存在阶段性调整等原因，2024年预算编制还不能完全匹配实际支出，部分预算金额与实际支出金额存在少许偏差。部分绩效管理目标不够具体，量化程度仍有不足，需进一步细化。
8、 下一步改进措施
一是持续规范经费开支及预决算管理。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日常监控，持续关注绩效目标执行率和预算执行率，科学合理地统筹安排经费开支。
二是优化预算绩效目标设置。将预算绩效管理目标设置与实际工作安排同部署，不断提高绩效目标的可操作性、可实现性、可评价性。
九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无


附件：1.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
2.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
3. 2024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
	基础数据表

	财政供养人员情况
	编制数
	2024年实际在职人数
	控制率

	
	23
	23
	100.00%

	经费控制情况(万元)
	2023年决算数
	2024年预算数
	2024年决算数

	三公经费
	37.11
	14
	10.11

	1、公务用车购置和维护经费
	36.98
	12
	9.92

	其中：公车购置
	24.98
	0
	0

	公车运行维护
	12
	12
	9.92

	2、出国经费
	0
	0
	0

	3、公务接待
	0.13
	2
	0.19

	项目支出：
	0
	0
	0

	1、业务工作经费
	　
	　
	　

	2、运行维护经费
	　
	　
	　

	3、本级专项资金（一个专项一行）
	　
	　
	　

	公用经费：
	214.76
	112.05
	98.77

	其中：办公经费
	15
	10.28
	14.62

	水费、电费、差旅费
	18.09
	1
	2.04

	会议费、培训费
	7.98
	0
	0

	政府采购金额
	67.71
	101.98
	41.28

	部门基本支出预算调整 
	　
	　
	　

	楼堂馆所控制情况 
（2024年完工项目）
	批复规模 
（㎡）
	实际规模
（㎡）
	规模控制率
	预算投资
（万元）
	实际投资
（万元）
	投资概算控制率
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厉行节约保障措施
	　


附件一


附件二
	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

	预算部门名称
	中共株洲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	年度预算申请
(万元)
	　
	年初预算数
(万元)
	全年预算数
（万元）
	全年执行数
（万元）
	分值
	执行率
	得分

	
	年度资金总额：
	897.93
	847.98
	847.16
	10
	99.90%
	9.99

	
	按收入性质分：
	按支出性质分：

	
	一般公共预算：
	847.98
	其中:基本支出：
	533.83

	
	政府性基金拨款：
	0.00
	
	

	
	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：
	0.0
	项目支出：
	313.33

	
	其他资金
	0.0
	
	

	年度总体目标
	预期目标
	实际完成情况

	
	把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，坚持读原著、学原文、悟原理，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、立根铸魂、指导实践，以实际行动捍卫“两个确立”、践行“两个维护”。精准有效开展政治监督，把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巡察监督重点，完成三轮巡察（含常规与专项），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株洲落地生根、见行见效。
	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优秀，认真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巡视工作条例，推动巡察工作向深拓展、向专发力、向下延伸。采取“常规+专项+提级”的方式开展了3轮巡察，对31个单位开展常规巡察，市县联动开展了政法领域、医疗卫生领域专项巡察，对2个乡镇（街道）、28个村（社区）和3个区纪委监委机关、组织部门、巡察机构开展了提级巡察，超额完成目标。

	绩效指标
	一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度指标值
	实际完成值
	评扣分标准
	分值
	得分
	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	
	
	
	
	
	
	
	
	

	绩效指标
	产出指标
	年巡察轮次
	2
	3
	是否达到次数要求
	20
	20
	　

	
	
	问题线索移交率和立行立改处置率
	80
	90%
	实现问题线索移交率和立行立改问题整改完成率超过80%
	10
	10
	　

	
	
	按时完成巡察任务
	在规定时间内完成
	已完成
	是否按时完成每轮巡察
	10
	10
	　

	
	效益指标
	挽回违纪违法带来的经济损失
	无
	挽回了违纪违法损失
	金额无标准，但发现的问题应处置
	10
	10
	　

	
	
	净化政治环境
	无
	已完成
	政治生态要逐步向好
	10
	10
	　

	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
	推进建立长效机制
	无
	已完成
	对于长期坚持问题，引导被巡察单位建立长效机制
	10
	10
	　

	
	满意度指标
	被巡察单位与群众满意度
	无
	无投诉
	不出现投诉
	10
	10
	　

	
	成本指标
	无
	无
	已完成
	在预算范围内完成巡察任务
	10
	10
	　

	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总分
	99.99





附件三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	项目支出名称
	巡察专项业务经费

	
	

	主管部门
	中共株洲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	实施单位
	中共株洲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	项目资金(万元)
	资金来源
	年初预算数
	全年预算数
	全年执行数
	[bookmark: _GoBack]分值
	执行率
	得分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其中:当年财政拨款
	287
	310.94
	310.75
	　
	　
	　

	
	上年结转金额
	0
	0
	0
	　
	　
	　

	
	其它资金
	0
	0
	0
	　
	　
	　

	
	年度资金总额
	287
	310.94
	310.75
	10
	99.00%
	9.90

	年度总体目标
	预期目标
	实际完成情况　

	
	完成上级和市委安排的巡察任务。
	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优秀，认真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巡视工作条例，推动巡察工作向深拓展、向专发力、向下延伸。采取“常规+专项+提级”的方式开展了3轮巡察，对31个单位开展常规巡察，市县联动开展了政法领域、医疗卫生领域专项巡察，对2个乡镇（街道）、28个村（社区）和3个区纪委监委机关、组织部门、巡察机构开展了提级巡察，超额完成目标。

	
	
	

	
	
	

	绩效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度指标值
	实际完成值
	分值
	得分
	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年巡察轮次
	3
	3
	20
	20.00
	　

	
	
	质量指标
	问题线索、立行立改处置率
	100
	100
	20
	20.00
	　

	
	
	时效指标
	按时完成巡察任务
	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每轮巡察任务
	已完成
	10
	10.00
	　

	
	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挽回违纪违法带来的经济损失
	无
	已挽回
	10
	10.00
	　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净化政治生态
	无
	进一步优化政治生态
	10
	10.00
	　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无
	无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推进建立长效机制
	无
	已完成
	10
	10.00
	　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被巡单位与群众满意度
	无
	整体满意
	10
	10.00
	　

	
	成本指标
	经济成本指标
	无
	无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
	社会成本指标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
	生态环境成本指标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总分
	100
	99.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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